附件1：
2010年享受市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条件

（一）热爱祖国，遵守宪法，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模范履行岗位职责，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努力工作。

（二）原则上要在职在岗（含退休、下岗后领办、创办企业，或受聘新单位后，成效优异或有重大业绩者），专业技术人员要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高技能人才要具有高级工、技师、或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以及在农村生产、经营领域有突出贡献和示范作用的农村实用人才。

（三）在本专业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有较高的学术造诣，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省（部）级四等以上科技进步奖和三等以上成果推广奖，市级三等以上科技进步奖，并是项目主要完成人。

2、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有重大发明、创造、革新，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在高新技术的引进、吸收、消化、改造中，有较大突破，推动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推广中，业绩突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者。

3、在企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结合工作实例创造和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者。

4、在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出版、文化、体育事业等工作中，取得重要成果，做出突出贡献，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业务骨干。

5、在教学、科研、教改、教育管理工作中，创造新教育理论或教学方法，并在一定范围推广，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事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卓著者。

6、在卫生事业工作中，取得重要成果，做出突出贡献，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业务骨干。

7、在各行各业技能岗位上，有绝技绝招，达到或超过市内先进水平；在技术革新、技术改造、攻克工艺设备难关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国家、行业和省职业技能竞赛取得优异成绩或在全市组织的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前三名；在指导青年工人或技工院校学生进行技能训练，培养徒弟，传授技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8、在农村种植业、养殖业等农村生产和经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拨尖人才。
9、在其他领域中取得重大成果成绩者。

